
关于开展 2020 届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 

毕业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

第 41 号），《首都师范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管理规定（试

行）》（首都师大校发[2017]85 号）、《首都师范大学学士学位

授予办法（试行）》（首都师大校发[2018]54号）、《首都师范

大学大学英语教学管理规定》（首都师大校发[2018]55 号）

等相关管理文件（见附件 1），现将 2020 届全日制本专科生

毕业资格审查工作的相关要求和安排通知如下： 

一、毕业标准 

（一）按照《首都师范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管理规定

（试行）》第六十六条，即“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

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

经院（系）审查，教务处复查合格后，准予毕业，发给毕业

证书”。 

（二）本科生大学英语毕业标准按照《首都师范大学大

学英语教学管理规定（试行）》）执行，即“学生在校期间须

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大学英语 16学分方可毕业”。 

二、学位标准 

（一）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 

达到各项毕业标准且符合《首都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



办法（试行）》有关规定（详见附件 1），经院（系）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初审后，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由学

校授予学士学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二）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认定 

按照《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学管理规定》执行。 

因未达到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而未获得学士学位且学习

年限符合学校规定者，离校后可参加学校组织的“离校学生

学位英语考试”，考试成绩合格，可申请补授学士学位。 

（三）2020 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资格调整意见 

受 2020年春季疫情的影响，全国大学英语四级（CET-4）

和 TOFEL、IELTS 等社会化英语考试暂停。为此，学校对此

前未达到学士学位授予英语成绩标准的 2020 届毕业生，进

行学习综合考察，确定其达到其他授予学士学位条件的前提

下，准予部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1.学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报考地处一

区招生单位（A 类考生），应试科目总分及单科分数均达到当

年教育部发布的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2.学生主修成绩单平均学分绩点（以学校发布的成绩单

为准）达到 2.0分（含）以上。 

符合申请学士学位条件的 2020 届毕业生须按时向所在



院（系）教学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经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交教务处审核汇

总，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终审。 

（四）不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 

按照《首都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试行）》第四

条、第五条执行。 

三、提前毕业 

执行《首都师范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管理规定（试

行）》第六十七条，即“学生能提前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

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须提前三个月向所在

院（系）提出申请。经院（系）领导同意，教务处审查，可

以提前毕业”。 

四、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按照《首都师范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管理规定（试

行）》第六十八条执行；具体要求详见《关于延长学生在校

学习年限相关工作的安排》（已于 5 月 22日向院系发布）。 

五、结业离校 

执行《首都师范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管理规定（试

行）》第六十九条，即“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

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学校毕业要求，准予结业，发给



结业证书；未达到结业要求的，按退学处理，发给肄业证书”。 

学生结业离校后，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符合毕业标准和

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以申请颁发毕业证书、补授学士学位，

具体按照《首都师范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管理规定（试

行）》第七十条至七十三条规定执行；学生应按时向所在院

（系）申请，经院（系）审批后，统一报教务处审查。 

六、辅修专业毕业资格审查 

辅修专业毕业标准及资格审查相关工作，参照教务处主

页-网上选课-辅修服务-辅修通知：《关于 2020 届辅修专业

毕业审核的通知》执行。 

七、工作安排 

时  间 内容 具体要求 

5月 15日前 毕业生信息核对 
各院系安排学生核对与毕业有关的学籍

信息。(已完成) 

5月 15日前 
毕业生图像信息

采集 

已发布《关于组织 2020 届毕业班学生在

线采集图像信息的通知》。个别在 5 月 15

日前提交但未成功的学生，应于 6月 1日

前联系院系教学秘书汇总后报教务处。 

5月 29日前 

院系核准方案、

确定毕业生范围

及特殊类型学生 

1、院系再次核准教务系统中的毕业生培

养方案；2、通过教务系统学籍状态与学

生实际情况比对，再次核对毕业生范围

http://dc.cnu.edu.cn/jwcxkw/fxfw/fxtz/174763.htm
http://dc.cnu.edu.cn/jwcxkw/fxfw/fxtz/174763.htm


（需关注个别休学、停学、保留学籍学生

近况）；3、核实特殊类别学生身份，与系

统进行比对。有问题及时联系教务处。 

5月 29日前  
院系检查成绩录

入 

确保毕业班学生成绩（主要包括实习课、

实践课、毕业论文（设计）等）及时录入

并提交教务系统。 

5月 31日前 
院系进行第一轮

毕业审查 

1、做好计划完成审核，指导个别学生申

请学分认定或检查认定结果，查缺补漏；

2、在毕业审核模块审查通过后，应给出

本学期最终毕业（或结业）结论； 

3、如本学期仍有考试且无法确定毕、结

业结论的学生，本轮暂不给予毕业、结业

结论； 

4、审查流程参考附件 2。 

6月 1日前 
审批学生延长在

校学习年限申请 

1、按照《关于延长学生在校学习年限相

关工作的安排》（见 5月 22日办公系统通

知），各院系于 6月 1日前审批学生申请； 

2、填写获批准学生汇总表，并将电子版

汇总表发至教务科办公系统，学生申请材

料由院系保管； 

3、学生无须办理转单，但是如需办理相

关手续，院系应协助其联系相关部门。 



6 月 1 日-4

日 

院系通知并要求

学生开展自查，

及时反馈与沟通 

1、各院系通知并要求 2020届毕业生在教

务系统中检查核对本人所有学期成绩和

方案完成情况； 

2、要求毕业生自查并初步判断本人是否

符合结业、毕业、学位等标准； 

3、要求毕业生根据本人课程完成及考试

时间等情况，预判能否于 6 月 15 日、还

是 6 月 23日获得结业、毕业及学位； 

4、未达学位英语水平的 2020届本科毕业

生，自查是否符合本通知中关于学士学位

授予资格调整意见中的条件之一； 

5、有问题务必及时与院系沟通。 

6月 5日前 
院系进行第二轮

毕业审查 

1、院系根据毕业和学位资格审查情况，

确定并给予毕业和学位结论，如预判学生

在第三轮毕业审查（6月 19日）仍无法达

到毕业标准，本轮应按规定给予结业； 

2、如本学期仍有考试且无法最终确定毕

业（或结业）结论的学生，第二轮毕业审

查暂不做毕、结业处理，待成绩提交确定

后，在第三轮毕业审查（6 月 19 日）确

定其最终毕业（结业）、学位结论； 

3、审查流程参考附件 2。 



6月 8日前 
院系提交各类统

计表 

务必于 6月 8日下班前，向教务处提交各

类毕业、学位统计表（附件 3）纸版和电

子版。 

6月 10日前 
教务处复查、打

印证书 

教务处复查院系提交的审查结果（通过教

务系统结合院系提交的统计表综合审

查）。打印各类证书。 

6 月 11 日

-12日 

教务处制作上报

校学位会（6 月

15日召开）材料 

教务处按照上级要求，汇总统计毕业、学

位及各类数据，制作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查的各种材料。 

6 月 11 日

-12日 

院系贴照片、加

盖校章（钢印） 

1、照片务必审核无误再贴；2、到学校办

盖校章、钢印时，须准备一份加盖院系公

章（首页和骑缝）的毕业生名单（页码：

第 1页，共 X页），交学校办备案。 

6月 14日前 
教务处上报毕业

数据至学信网 
根据毕业证日期设定生效日期。 

6 月 15 日

-16日 

院系领取第一批

证书 

1、第一批已获毕业（结业）、学位毕业生

的主修成绩单，经院系审查无误后（注意

结论和毕业时间等是否完整），于 6 月 15

日打印一式三份，盖院系、院长、毕业、

学位等印章，于领取证书时，到教务处统

一盖章（一份留教务处）； 

2、院系领取证书后严格按照学校及院系



离校安排，分批安排学生签领（须学生本

人签领，未返校学生的证书由院系代为妥

善保管）； 

3、签领证书的同时向学生发放一份盖章

后的成绩单并告知学生核对。 

6月 19日前 

院系审查2020届

未达学位英语水

平的毕业生学位

申请 

1、院系须严格审查学生申请及相关证明

材料（未返校学生以邮件形式发至院系指

定邮箱，主修成绩单由院系打印盖章），

确定真实有效，报院（系）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审查通过后，交教务处审查汇总，统

一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终审； 

2、获院系批准的学生须填写《2020 届本

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仅 2020届未

达学位英语水平的本科毕业生填写）；院

系须填写《2020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

请汇总表》（仅填写经审批符合学位授予

条件的 2020 届未达学位英语水平的毕业

生信息）； 

3、上述两表（见附件 4）纸质版（领导签

字、盖章），务必于 6月 19日下班前交教

务处，汇总表电子版发教务科办公系统。 

（相关证明材料由院系妥善留存）。 



6月 19日前 
院系进行第三轮

毕业审查 

1、再次审查所有2020届毕业生毕业资格、

学位资格； 

2、在教务系统中给予最终毕业结论，审

查学位结论无误，提交确认；  

3、务必于 6月 19日下班前将各类统计表

（附件 3）纸质版（领导签字、盖章）和

电子版交教务处。 

6月 21日前 
教务处复查、打

印各类证书 

教务处复查各院系提交的审查结果（通过

教务系统结合院系提交的各类统计表综

合审查）。打印各类证书。 

6月 22日前 
教务处上报毕业

数据至学信网 
根据毕业证日期设定生效日期。 

6月 22日 

院系贴照片、加

盖校章（钢印）、

主修成绩单盖章 

1、照片务必审核无误再贴； 

2、到学校办盖校章、钢印时，须准备一

份加盖院系公章（首页和骑缝）的毕业生

名单（页码：第 1 页，共 X 页），交学校

办备案。 

6月 22日 

教务处制作上报

校学位会（6 月

23日召开）材料 

教务处按照上级要求，汇总统计毕业、学

位及各类数据，制作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查的各种材料。 

6月 23日 
院系领取第二批

证书 

1、第二批获毕业（结业）、学位毕业生主

修成绩单，经院系审查无误后（注意结论



和毕业时间等是否完整），于 6月 23日打

印一式三份，盖院系、院长、毕业、学位

等印章，于领取证书时到教务处盖章（一

份留教务处）； 

2、院系领取证书后，须严格按学校及院

系离校安排，分批安排学生签领（须学生

本人签领，未返校学生的证书由院系代为

妥善保管）； 

3、发放证书的同时向学生发放一份盖章

后的成绩单并告知学生核对。 

6月 29日前 上报学位数据  教务处在教育部平台上报学位数据。 

7月 3日前 存档工作 

1、2020 届毕业生主修成绩单一份存入学

生本人档案，一份院系存档； 

2、2020 届毕业生《新生入学学籍表》已

由良乡基础学部转学生所在院系，如缺失

请核对无误后补打；《学籍表二》待毕业、

学位结论完全确定后（6 月 26日后），由

院系核对无误后打印； 

3、上述两种学籍表（各一式两份）由院

系分别存入学校档案馆和学生本人档案。  

 

附件 1：相关管理文件 



附件 2：审查流程、特殊学生审查要点摘要  

附件 3：毕业审查、学位审查相关统计表格 

附件 4：2020届未达学位英语水平毕业生学位申请表格 

    

 

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5月 27日 


